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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梯次廣播電臺釋照申請經營須知」及「廣播事業設立許可申請案審查作業要點」（草案） 

徵詢意見彙整表 

提供意見者：計 10件。 

建議者 條次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說明 

中華廣播電

台顧問吳明

道 

 一、 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主管長官能如期開

放第 11梯次公告申

請。 

二、 在營運企劃書撰寫，

這梯次有規範500個

字，是否能再附加必

要之圖片。 

一、 第11梯次開放申請，已

經拖延了許多年，盼望

這次能儘快開放。 

二、 以前的營運企劃書好像

在作文比賽，很多有志

者作文能力不好，無法

取得籌設許可。希望這

次申設是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照顧人民、便民

的好表現。 

一、 第 11梯次廣播電臺釋照之法令依據皆

已訂定，相關規劃並已奉行政院核

定；另針對本梯次申請標的、申請案

件限制、申請人資格、申請應具備文

件、許可作業程序、審查等事項，亦

已擬具草案，並已辦理徵詢意見事

宜，完成相關法制作業程序後，預計

於本(107)年辦理第 11 梯次廣播事業

釋照之公告受理申請作業。 

二、 為使申請人有所依循，本草案已將經

營廣播事業需納入規劃之重要事項，

如目標聽眾、節目規劃及聽眾互動機

制等，明列為營運計畫應載明事項之

細項內容，並附具營運計畫格式，輔

以提示說明，以利申請人於申請過程

中可以參考依循，便利申請流程。本

會亦於營運計畫填寫說明中敘明，若

有補充資料(含圖片)可以附件方式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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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 條次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說明 

心動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李維

國 

申請標的 建議開放釋照不應僅以工

程角度考量，而應以市場需

求為重要考量，以新竹地區

為例，人口僅 100萬人，地

形多山不易涵蓋。本次擬一

次開放中小功率電臺，對市

場衝擊太大，建議減小開放

規模。 

新竹地區人口僅不到百萬，一

次開放中小功率電臺各一，對

市場衝擊太大。建議減小開放

規模。 

一、 本會考量廣播市場之整體現況及未來

發展，在審酌相關產業條件、社會環

境、國家整體政策並參考外界對原規

劃釋照方式之相關建言等前提下，重

新思考調整修正原行政院 103年核定

之「第 11梯次廣播電臺釋照」規劃，

並於 106年 3月 6日經行政院核定原

則同意。 

二、 本次釋照規劃修正，即綜合考量目前

各區域廣播電臺之獲利情形、平均服

務人口數及未來可能之發展等產業因

素及近用需求要項，依既有空頻規劃

調整原釋出區域性及社區性廣播事業

之區域及執照張數，以因應產業之變

化，降低釋照對既有廣播市場之衝

擊，讓各界對於廣播產業未來之近用

需求及既有之事業營運考量皆能納入

考量。 

快樂電台執

行長嚴玉霜 
 申請人若有人頭申請問

題，NCC如何審查？ 

 一、 為維持申設程序之公平性，依規定本

梯次申請人之申請件數以 1 件為限，

提交 2 件以上者，或 2 件以上申請案

被認定為同一申請人提交者，所有申

請案皆駁回。本會並於相關審查作業

要點草案中以部分範例說明申請案認

定為同一申請人提出之審查方式；如

不同申請人若有同時為第三人之從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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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 條次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說明 

公司等類似人頭情形，將依相關規定

處理。 

二、 另本梯次釋照規劃，申請經營廣播事

業者之股東、發起人或捐助人、董監

事，須依申請書表格式填列資料，檢

附身分證明文件，並須切結提供之所

有相關資料均正確無訛；申請人若以

偽造、變造之文件提出申請，或有影

響公平、公正之行為，本會將駁回其

申請。 

北部調頻廣

播電台台長

余穎 

 此次是否為最後一次公聽

會？是否確認開放時程？ 

 第 11 梯次廣播電臺釋照之法令依據皆已訂

定，相關規劃並已奉行政院核定；另針對本

梯次申請標的、申請案件限制、申請人資格、

申請應具備文件、許可作業程序、審查等事

項，亦已擬具草案，並已辦理徵詢意見事宜，

完成相關法制作業程序後，預計於本(107)年

辦理第 11 梯次廣播事業釋照之公告受理申

請作業。 

台灣廣播公

司馬長生 
 簡化抽籤的條件，僅審查發

起人資格，以便全民都有機

會參與，取得營運的資格與

機會。 

 申請人除相關資格條件外，營運計畫等相關

文件經審查亦須達一定分數以上，始取得參

與第 2階段抽籤之資格。此規劃在於確保獲

籌設之申請人應具備一定之專業能力，以維

護廣播品質及聽眾權益。 

貓貍電台特

助彭文亮 
 一、 第11梯次電臺開放最

後一次，不要再開放

了。 

 一、 無線電波頻率屬於全民所有，廣播事

業設立應依廣播電視法第 8條之規

定，於電波頻率之分配力求普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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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 條次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說明 

二、 NCC對電臺多輔導獎

勵，多胡蘿蔔，少棒

子。 

三、 第2階段程序的規劃

是否會讓財團給掌

握，或運氣的部分較

重，而新聞專業被否

定？（現場意見摘錄） 

衡，是以，為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

之目標，使廣播發揮媒體在商業市場

考量外，原應有之多元豐富面貌，提

供更完整之資訊公平服務公眾，故本

會將就廣播整體市場狀況、技術之發

展，適時檢討釋照政策。 

二、 為因應數位匯流，健全廣播產業及維

持節目品質，本會陸續鬆綁相關法

規，以利電臺經營；另每年並定期分

別於北、中、南、東辦理 4 場教育訓

練，宣導法規政策，並邀請學者及專

家討論如何因應數位匯流趨勢等議

題，並與廣播從業人員溝通實務運作

及資源運用等問題，以協助業者掌握

市場變遷。 

三、 本次釋照規劃雖非以營運計畫審查分

數由高至低排列決定取得籌設許可

者，惟申請人須符合相關資格條件，

且營運計畫等文件經審查須達一定分

數以上，應即具備相當經營廣播事業

之專業能力，始取得參與競價或抽籤

資格，因考量小功率電臺商業利益較

低，此作法可避免純以財力競價之缺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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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 條次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說明 

中華民國廣

播電視節目

協會理事長

呂培元 

 請讓真正的廣播人，來從事

廣播事業的經營。 

 本次釋照規劃雖加入競價抽籤等程序，惟申

請人除須符合相關資格條件外，亦須將節目

規劃、人事結構及人才培訓等與廣播事業經

營相關事宜納入規劃考量，並於營運計畫中

敘明。營運計畫等相關文件經審查須達一定

分數以上，始取得參與第 2階段競價或抽籤

之資格，因此，申請人應具備一定程度之專

業素養，始能進入第二階段釋照程序。 

寶島新聲電

台台長周秉

國 

 競標是否是無上限？  一、 本次釋照規劃針對區域性廣播事業採

先審查後競價方式，以兼顧營運計畫

審查與競價機制二者之重要性。 

二、 區域性廣播電臺考量較具商業利益，

規劃精神係期以審查方式覓得體質健

全之經營團隊，並佐以競價設計，回

歸市場機制來反映廣播電臺之真正價

值，故未設有競價上限，以免產生扭

曲市場機制之疑慮，而未能彰顯競價

之真正精神。 

宙斯公司負

責人朱復轟 
 區域性廣播事業之營運計

畫有關應載明新媒體應用

等事宜，是否為加分題？ 

 隨著數位匯流時代的興起，聽眾使用之收聽

設備愈趨多元，本次釋照規劃亦考量現今數

位匯流之環境，請區域性廣播事業之申請人

思考是否納入輔以新媒體應用等規劃，如將

優質的節目內容，進行跨平臺整合播出，而

突破傳統廣播功率及地域限制，延伸廣播收

聽的時間、空間，吸引其他平臺族群收聽，

以拓增廣播節目的接觸率，爭取相關廣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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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 條次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說明 

源等以增加廣播事業之經濟效益；此為營運

計畫中經營計畫之一部分，並非單獨計分，

本會係依整體經營計畫之規劃綜整給予評

分，並無額外加分之設計。 

城市廣播總

經理蘇明傳 
 公司地點及電臺設置地點

建議無須於申請籌設階段

即確定並載明？ 

營運計畫依公司籌設程序毋

須設好公司登記、集資完成，

何以地點要先確立？建議修

正。（現場意見請本會考量電

臺發射地點於取得籌設許可

再提出即可） 

一、 事業地點：申請經營廣播事業者可為

已依法設立之事業或籌設之事業。已

設立之事業應提供明確地址；至於籌

設事業部分，本會已於申請書修正為

籌備處地址，申請人於申請時應提供

明確籌備處地址，以供本會於受理審

查過程中聯繫使用；另於營運計畫中

之事業營運場所預定設置地點，申請

人得提供約略設置地點，規劃相關土

地、建物取得方式等事宜，俾利後續

取得籌設許可後能順利建設，本會亦

可審核相關規劃是否有明顯不合理之

情形。 

二、 電臺地點：申請人於營運計畫中提供

電臺預定設置地點可供本會審查其設

置地點是否符合服務區域及設臺限制

條件，申請人亦可預估涵蓋人口數；

另本會業考量設置地點日後可能變

更，已規定於申請電臺架設許可時，

可敘明理由變更。 

註：另與會者於會後提及部分地區調頻電臺之開放頻率，恐與既設廣播事業有干擾之虞。本會說明如後：有關釋照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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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設臺與既設業者之鄰頻關係，均依「無線廣播電視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之干擾保護規定辦理，另本次釋照作業已

作相關資訊揭露，前述問題應由申請者列入評估。 


